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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责任清单明细表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

处罚

02370010
00

对城市新

建民用建

筑，违反

国家有关

规定不修

建战时可

用于防空

的地下室

等行为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

的地下室等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

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
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申辩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符合听证规

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

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当事人陈述申辩和听证程序
结束后，由办法制审核人员对当事人的陈

述申辩意见进行审查，并提交至办行政处

罚专题会议集体讨论作出处罚决定，制作

《行政处罚决定书》。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
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并填写送达回

执。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关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
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9.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
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

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

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

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

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

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

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
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

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市人防办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市人防办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
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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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负
责执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缴纳罚款的，

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制作《行政强制催告

书》，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责任：执行完毕后，填写《行政处
罚结案报告》，相关负责人签署意见，归

档装订。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2

行政

处罚
02370020

00

对阻挠安

装人防警

报设施等

行为的处

罚

1.立案责任：发现阻挠安装人防警报设施
等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

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
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申辩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符合听证规

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

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当事人陈述申辩和听证程序
结束后，由办法制审核人员对当事人的陈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关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
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9.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
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

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

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

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

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

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

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
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

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市人防办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市人防办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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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述申辩意见进行审查，并提交至办行政处

罚专题会议集体讨论作出处罚决定，制作

《行政处罚决定书》。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
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并填写送达回

执。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负
责执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缴纳罚款的，

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制作《行政强制催告

书》，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责任：执行完毕后，填写《行政处
罚结案报告》，相关负责人签署意见，归

档装订。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
方式。

3 行政

处罚

02370030

00

人防工程

的建设、

勘察、设

计、施工、

监理单位

违反《建

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

例》的处

罚

1.立案责任：发现人防工程的建设、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违反《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的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

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

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
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申辩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关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
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

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

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

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

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

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

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
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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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符合听证规

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

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当事人陈述申辩和听证程序
结束后，由办法制审核人员对当事人的陈

述申辩意见进行审查，并提交至办行政处

罚专题会议集体讨论作出处罚决定，制作

《行政处罚决定书》。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
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并填写送达回

执。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负
责执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缴纳罚款的，

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制作《行政强制催告

书》，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责任：执行完毕后，填写《行政处
罚结案报告》，相关负责人签署意见，归

档装订。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9.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
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

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市人防办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市人防办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
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
方式。

4
行政

处罚

02A0098

000

逾期未缴

纳防空地

下室易地

建设费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逾期未缴纳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的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

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
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

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

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

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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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申辩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符合听证规

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

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当事人陈述申辩和听证程序
结束后，由办法制审核人员对当事人的陈

述申辩意见进行审查，并提交至办行政处

罚专题会议集体讨论作出处罚决定，制作

《行政处罚决定书》。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
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并填写送达回

执。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负
责执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缴纳罚款的，

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制作《行政强制催告

书》，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责任：执行完毕后，填写《行政处
罚结案报告》，相关负责人签署意见，归

档装订。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关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
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9.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
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

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

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
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

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市人防办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市人防办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
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
方式。



6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责任。

5
行政

处罚

02A0099

000

对防空地

下室的维

护管理不

达标准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对防空地下室的维护管
理不达标准的违法行为（或其他机关移送

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
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申辩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符合听证规

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

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当事人陈述申辩和听证程序
结束后，由办法制审核人员对当事人的陈

述申辩意见进行审查，并提交至办行政处

罚专题会议集体讨论作出处罚决定，制作

《行政处罚决定书》。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
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并填写送达回

执。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负
责执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关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
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9.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
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

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

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

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

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

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

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
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

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市人防办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市人防办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
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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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缴纳罚款的，

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制作《行政强制催告

书》，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责任：执行完毕后，填写《行政处
罚结案报告》，相关负责人签署意见，归

档装订。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6
行政

征收

04370010

00

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

设费征收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各类新建民用建设
项目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标准及减免

规定、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规划平

面总图、发改委立项批复、建设施工中标

通知书、图纸审查合格书等资料）以及其

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

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审核缴纳对象的相关材料；
审查免缴、减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

理由及金额等。

3.决定责任：作出审核决定，开具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审核表；办理国家规定减

免项目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免手

续。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年度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对存在问题的建设单位及时稽查，

加强对履行缴费义务的日常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依法应当征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的未受理、未征收的；

2.无合法依据实施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征收的；

3.未严格依法征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对人防资源财产权益造成损失的；

4.未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或时限实施征
收的；

5.擅自免缴、减缴人防易地建设费的；
6.未使用规定票据或伪造、涂改票据的；
7.在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在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过程中发
生腐败行为的；

9.拖欠、截留、坐支、私分或违反规定擅自
开支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

10.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

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

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

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

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

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
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

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市人防办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市人防办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
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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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方式。

7 行政

征收

04370020

00

人防工程

拆除补偿

费征收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人防工程拆除补偿
费标准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

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审核人防工程拆除面积等相
关材料。

3.决定责任：作出审核决定，开具人防工
程拆除补偿费审核表。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年度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对存在问题的建设单位及时稽查，

加强对履行缴费义务的日常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依法应当征收人防工程拆除补偿费的
未受理、未征收的；

2.无合法依据实施人防工程拆除补偿费征
收的；

3.未严格依法征收人防工程拆除补偿费，对
人防资源财产权益造成损失的；

4.未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或时限实施征
收的；

5.擅自免征人防工程拆除补偿费的；
6.未使用规定票据或伪造、涂改票据的；
7.在人防工程拆除补偿费征收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8.在人防工程拆除补偿费征收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9.拖欠、截留、坐支、私分或违反规定擅自
开支人防工程拆除补偿费的；

10.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

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

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

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

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
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

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市人防办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市人防办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
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
方式。

8
行政

检查

06370010

00

对人民防

空工程设

计、施工、

质量、维

1.检查责任：对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施
工、质量、维护的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
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反行为的

应当责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人防监督检查职责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

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

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

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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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护进行的

行政监督

检查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
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

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

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
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

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市人防办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
方式。

9
行政

奖励

08370010
00

表彰奖励

全区人防

先 进 集

体、先进

个人

1.审核责任：对报送符合获奖标准的人防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形式
公示符合人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奖

励名单。

3.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权限和程
序进行表彰。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
审，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
成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

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

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

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

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
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

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

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市人防办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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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
方式。


